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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延遲刊發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

茲提述eprint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
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的未經審核全年業績。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本集團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的經審核全年業績（「二零二二年全年業績」）將進一
步延遲刊發，乃主要由於COVID-19相關預防措施的實施。

自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已停止與其位於東莞的印刷分包商（「東莞分包
商」）的印刷分包安排。於二零二二年七月，本集團與位於廣州的印刷分包商（「廣
州分包商」）訂立新印刷分包協議。鑒於上文所述，本集團開始將其印刷機器（「印
刷機器」）由東莞分包商遷移至廣州分包商。由於推行COVID-19的隔離檢疫政策，
將印刷機器搬運至廣州分包商出現重大延誤。於本公告日期，印刷機器尚未運抵
廣州分包商作試產。因此，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仍需要額外時間完成有關印
刷機器及本集團與廣州分包商的印刷分包安排之審計程序，包括但不限於(i)就印
刷分包安排與廣州分包商的管理層面談；及(ii)評估印刷機器的減值測試，以完成
必要的審計工作並落實二零二二年全年業績。就此而言，二零二二年全年業績公
告的刊發時間將會進一步推遲，而本公司將未能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刊發
二零二二年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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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近期與核數師的溝通，董事會預期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九日或之前
刊發二零二二年全年業績。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應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eprint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佘紹基

香港，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佘紹基先生及莊卓琪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梁衞明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振威先生、傅忠先生及馬兆杰先生。


